
思政部教师集体备课制度（修订） 

 

 为解决思政课教学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互相分享教学成果

与经验，更好地完成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要求，提高思政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质量，特制定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 

  1、集体备课的原则 

  采取“四备”原则，即备自己、备学生、备内容、备教法。 

  2、集体备课的内容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教学内容的需要、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教学

实际情况制定集体备课的内容，重点围绕教学思路设计、教材内容处

理，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探讨，教学调研分析、学科前沿以及课

堂设计、课件制作和实践内容等方面问题展开。 

  3、集体备课的形式 

  实行一人主讲，集体参与的形式。教研室根据授课内容将备课任

务合理分解，落实到人，相关教师应明确任务，提前准备，提高备课

质量。主讲人在参加集体备课之前要做好教学设计，科学确定教学目

标，明确重点难点。其他教师也要在备课前深入分析教学内容，领会

教学意图，准备发言提纲。每一位教师在集体备课中都应当积极参与

讨论，发表自己见解。教研室主任要对讨论的内容把关。 

  4、集体备课的实施 

  （1）学期初，对集体备课计划进行初排，集体备课前一周，教

研室根据集体备课的内容确定主题，安排主讲教师； 



  （2）集体备课开始后，主讲教师根据主题要求介绍授课内容的

整体构思、方法手段、重点难点等，并将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供大家讨

论。讲解时应做到重点突出，条理分明，清楚明晰； 

  （3）参加备课的成员根据主讲教师的讲解内容进行集体讨论，

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4）教研室综合讨论情况，给出针对集体备课内容的具体改进

意见，供本门课程全体授课教师参考； 

  （5）各授课教师根据改进意见，进行二次备课，进一步改进和

完善个人教学。 

  5、集体备课其它要求 

  （1）同一门课有二人以上同时开课的，应在个人备课的基础上

开展集体备课。 

  （2）集体备课由教研室主任或指定的教师主持。承担该课程教

学的所有教师（包括兼职教师）均应参加，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专家和

领导参加。 每学期集体备课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一课时。 

  （3）集体备课应做好有关记录。 

  （4）集体备课作为教研室及专职教师的考核内容之一。 

  6、本规定自 2017 年 10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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